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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省

人社厅获悉，省人

社厅、省卫计委、省

安监局、省总工会

四部门日前联合出

台《关于调整我省

高温津贴标准的通

知》，明确用人单位

安排劳动者在高温

天气下（日最高气

温达到 35℃及以

上）露天工作，以及

不能采取有效措施

将工作场所温度降

低到 33℃以下的

（不含33℃），应当

向劳动者支付高温

津贴，津贴标准由

每人每工作日不低

于 10 元调整为每

人每工作日不低于

15元。

□ 记者 祝亮

据悉，这是我省自 2011 年

建立高温津贴制度以来，首次调

整高温津贴标准，对于维护高温

场所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劳动

者身体健康，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此次调整还扩大了高温津

贴发放范围。我省建立高温津

贴制度时，发放范围仅为企业，

这次将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

织也纳入其中。

根据新规，我省企业、事业

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

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日

最高气温达到 35℃及以上）露天

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

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

的（不含 33℃），应当向劳动者支

付高温津贴，津贴标准每人每工

作日不低于 15 元。气温以省气

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发布

的为准。

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经营特

点和具体条件，建立高温津贴制

度，并通过平等协商合理确定本

单位的高温津贴发放范围及具体

标准。

用人单位在高温天气期间，

应遵守国家、省防治高温职业危

害有关规定，根据本单位实际，

合理安排职工工作，适当调整高

温、露天作业人员的作息时间，

增加休息，减轻劳动强度，减少

或停止高温时段作业，严格控制

加班加点，确保劳动者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

工作、缩短工作时间而扣除或降

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增加高温

津贴而降低劳动者工资。最低

工资标准不包含高温津贴。高

温津贴计入工资总额，在用人单

位成本中列支。

调整后的高温津贴标准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安徽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

部门发布的《关于我省企业高温

季节津贴标准的通知》（皖人社

秘〔2011〕34号）同时废止。

找人大代表反映问题更方便了

合肥四大主城区
将建人大代表活动室

星报讯（吴芬 记者 徐越

蔷） 以后在合肥，找人大代表

反映问题更方便了。记者日前

从合肥市人大常委会获悉，该市

《关于进一步发挥市人大代表作

用的实施意见》已通过中共合肥

市委常委会议审定，并将首次以

市委名义下发。很快，合肥四大

主城区都将建固定的人大代表

活动室，合肥市人大代表将定期

在这里接待人民群众，听取意见

建议。

目前，合肥市共有省市县乡

四级人大代表共9376名，其中，

市人大代表 522 名。根据新出

台的《实施意见》，将发挥人大代

表桥梁纽带作用，推进人大代表

密切联系群众，更好发挥人大代

表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

民智方面的独特作用，努力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值得一提的是，《实施意见》

明确将搭建人大代表联系群众

平台。合肥市将加强人大代表

联系群众的工作平台建设，按照

有场所、有制度、有计划、有保

障、有档案、有实效的“六有”要

求，建设合肥市人大代表小组活

动室。依托合肥市人大代表活

动室，组织人大代表定期接待人

民群众，听取意见建议，反映群

众诉求。“目前确定合肥市蜀山、

包河、瑶海、庐阳等四个区将分

别建设一个市人大代表活动室，

不仅有固定场所，每月也将定期

开展相关活动。”合肥市人大常

委会委员、人选工委副主任丁书

文介绍说。

不但人民群众有了同人大

代表面对面沟通、交流的场所，

在互联网时代，《实施意见》也明

确合肥市将推进人大代表联系

群众的网络平台建设。依托合

肥市人大常委会门户网站，搭建

人大代表信息公开、与人民群众

交流互动、议案建议工作的网络

平台，进一步密切人大代表同人

民群众的联系。

星报讯（记者 祝亮） 失

业保险“展翅行动”（技能提升

补 贴 申 领）和“ 护 航 行 动 ”（稳

岗补贴申领）是失业保险两大

服务品牌。记者从合肥市失业

保险管理中心获悉，该市已开

通失业保险网办系统，实现了

流程简化和申领渠道网络化。

网上经办平台自今年 8 月 1 日

起正式开通，做到“线上申请、

在 线 审 核 、系 统 支 付 ”，“ 让 数

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因

而兑现“一次不用跑”和“最多

跑一次”服务承诺。

失业保险“展翅行动”（技

能提升补贴申领）首先实现“一

次不用跑”服务标准。参保企

业职工足不出户即可申领失业

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即在电脑

键盘上动动手指就可以了，申

报系统立即显示审核结果。合

肥市区参保企业在职职工可登

录安徽省稳岗补贴网上申报系

统（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

大 厅 ，网 址 http://61.190.31.165:

7006)→“个人登录”→“进入个

人 中 心 ”→“ 失 业 保 险 ”→“ 个

人技能提升补贴”办理技能提

升补贴网上申报（建议使用谷

歌 或 IE8 及 以 上 版 本 的 浏 览

器）。

失业保险“护航行动”（稳

岗补贴申领），则是通过网上经

办平台审核后，申领企业到市

社会保障服务大厅失业窗口交

一份《稳岗补贴确认书》便可完

成全部申领手续。合肥市区参

保企业可登录安徽省稳岗补贴

网上申报系统（安徽省阳光就

业 网 上 服 务 大 厅 ，网 址 http://

61.190.31.165:7006) →“ 单 位 登

录 ”→“ 进 入 单 位 中 心 ”→“ 失

业保险”→“稳岗补贴申请”办

理稳岗补贴网上申报（建议使

用谷歌或 IE8 及以上版本的浏

览器）。

合肥市失业保险网办系统正式开通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临时接电费”
退费公告

尊敬的电力客户：

遵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取消临时接电费和明确自

备电厂有关收费政策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17〕1895 号）、《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

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18〕787号)文件要求，现将“临时接电费”退

费事宜公告如下：

一、退费范围

已缴纳“临时接电费”未办理退费的临时用电客户。

二、退费金额

按照供用电合同约定全部退还，计算时间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三、退费需提供资料

1.退费客户身份证明：（1）退费客户为企业的。应附营业执照

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2）

退费客户为行政事业单位的。应附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

托书。（3）退费客户为个人的，应附身份证复印件。

2.临时供用电合同原件（或复印件）。

3.供电公司出具的临时接电费收据原件。

4.客户退费账户信息。退费通过银行退回至原付款单位（或个

人）付款银行账户。

四、公告期限：2018年7月26日~2018年8月31日。

五、退费截止日期：2018年12月31日。


